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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 CB(2)405/06-07(05)號文件  
(只備中文本) 

 

對學券制修訂建議的回應 
 

對李國章局長於 11 月 14 日公開提出的「學券制」修訂建議，有以下回應。 

 

A. 「三年過渡期」-不能接受的方案 
   

  大聯盟認為教統局應尊重家長的判斷，讓家長們在公平，一視同仁，自主的情

  況下為子女選擇學校，大聯盟不能接受三年過渡期的安排。 

 

1. 學券制的過渡安排，不應以私立獨立或以非牟利區分，統一以五年過渡期，使家長自由

選擇學校，所有家長都可享用「學券」。局長提出的「過渡期」，只是把這不公平

的限制推遲一年，而並無解決基本問題。現在不公平的現象，一年後仍是不公平。 

 

2. 再者，教統局雖美其名為「三年過渡期」，實質在 07 年 9 月後已經不容許新入

學或轉校學生享用「學券」。家長自主選擇權利仍被不合理地限制。部份私立獨

立幼稚園於 07 年 9 月後仍將被政府干預導至不公平競爭環境下影响收生，將會

嚴重影響教學的穩定性，打擊教師的士氣，最終影響學生及家長。 

 

3. 大聯盟再次聲明「學券」資助的是家長，而不是幼稚園本身。如政府欲資助非牟利幼

稚園，逕可直接資助學校，而不需美其名說資助家長而讓其選擇。 

 

B.  強迫轉制扼殺私立獨立學校的生存空間 
 

 李國章局長一再以不同的方案利誘私立獨立學校轉為「非牟利」學校，並強調若經營者只

為辦好教育，何不轉型？ 

 

 我們不明白為什麽當局如此急於鼓勵，或逼使私立獨立幼稚園轉制。 

 

1. 香港作為一個世上最自由的經濟體系之一，特區政府鼓勵投資及自由創業。不少私立獨

立幼稚園的經營者以借貸或是辛苦得來的積蓄投資於幼兒教育，並在教統局的嚴格規管

下，經營者的利潤最多只為 10%(扣去 1.5%的稅款，盈利只有 8.5%)，比差不多所有本地

公營機構的利潤管制為低。試問政府以「學券」利誘市民選擇非牟利學校，此舉將會完

全扼殺私立獨立幼稚園的生存空間。 

  

 將會引發以下一連串的問題： 

a、 部份私立獨立幼稚園可能因租約等問題，被迫經營下去。此案例

將會嚴重影響投資者於本地的投資意慾，香港的「自由經濟」美

譽將會因政府的「有形之手」干預而遭損害。 

b、 私立獨立幼稚園有可能被迫倒閉，投資者的投資將會付之一炬。 

c、 校長、老師等受薪職員將會面臨失業的問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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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 現時「非牟利」幼稚園為社會或慈善團體主辦為主，在面對收生不足或有任何經營虧損

時，辦學團體可以籌募或補貼的形式提供援助，而私立獨立幼稚園轉為「非牟利」後， 

 因沒有此等團體的支持，面對任何非常時期，轉制後的「非牟利」將因得不到任何團體

或教會等的支援而面臨倒閉，此舉長遠將可能為幼兒教育界帶來一定隱憂。 

 

3.    最後，私立獨立幼稚園和非牟利幼稚園於業界共存，是長時間既存的現像，並能為家長

提供多元化選擇。逼使私立獨立幼稚園轉制為非牟利，將會令市場單一化，而減少家長

的選擇，並非社會之福。 

 

C. 「提高透明度」及「公開賬目」 
   大聯盟一再強調，現時教統局對私立獨立學校的監管及對於學費審批時，所有學校均要上

  呈賬目予教統局審批。最新提出的「學券制」過渡安排指出要「公開賬目」及增加透明 

  度等，大聯盟要求教統局清楚指出具體要求為可，及現行制度下，目前的質素及賬目監管

  有何不足之處。家長和社會關心的不是是學校的賬目和透明度，而是其教育質素。 

 

D. 「不資助牟利幼稚園的原則沒有改變, 政府不應該以公帑資助私立幼稚園」論

據不合邏輯，不符香港現實，及涉雙重標準 
 首先，「學券」資助的是家長，而不是幼稚園本身。如政府欲資助非牟利幼稚園，逕可直

 接資助學校，而不需美其名說資助家長而讓其選擇。 

 再者，政府在合法、公開情況下以公帑直接或間接資助私營機構的事實，案例不勝枚數，

 如： 

‧ 「公援金」受益者可自由以款項光顧任何商營機構而不受限制； 

‧ 「老人院資助」，乃由政府出資向私營安老院買位； 

‧ 政府提出以公帑資助貨車車主更換較環保車輛，亦間接資助私營車行； 

‧ 「政府公務員子女教育津貼」及「持續進修基金」等制度下，受益人均可自由選擇

以款項就讀私校 (包括國際學校和海外學校)，等等。 

 

E. 其他 
 

1. 我們注意到局長的談話，對業界其他的重大訴求，如非牟利幼稚園老師薪酬安排等，

亦並無具體回應，大聯盟認為將會影響教師的士氣及穩定性，最終影響整體的幼兒教

育質素，最終受害的將會是學生。大聯盟促請教統局正視幼師的訴求，共同提升幼兒

教育的整體質素。 

 

F.   我們重申以下的具體建議 
(甲) 以「學劵制」為一改善對幼教承擔的過渡安排，為期五年 (局長已提出五年後重作

檢討的安排)﹒在此過渡期，將一視同仁的讓家長可在公平條件下，不分非牟利或私

立獨立幼稚園，自由選擇學校，都可享用「學券」。 

(乙) 政府可明確訂出於五年後檢討中，以實施十二年義務教育 (包括三年學前教育) 機制

為考慮目標。 

(丙) 於過渡期間，政府當然繼續對幼教質素監管及支援，並容許市場自由運作，優勝劣

敗，不加干預。 


